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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畢業典禮工作檢討會會議紀錄 

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15日上午 9時 

會議地點：第五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林副校長俊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錄：生輔組卓晉良校安老師 

出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單） 

壹、宣布開會 

貳、主席致詞：略 

叄、工作報告： 

111學年度校級畢業典禮已於 112年 6月 3日辦理完畢，相關編組同仁亦依工作職

掌完成各項籌備工作，工作編組說明請參閱，感謝各單位協助支持畢業典禮相關活動。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

案    由：擬請討論本年度畢業典禮活動相關工作人員提報敘獎事項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年度畢業典禮活動順利完成，相關工作人員恪盡職守，圓滿達成任務，

援例應提報獎勵，惟依本校考績會決議及職員獎懲要點第七點獎懲原則

要求： 

(一) 對於經常性、例行性業務，僅作為年終考績（核）之參考，職責內應辦

事項，除屬創新做法、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勵。 

(二) 敘獎單位應審酌該員實際參與本活動之績效，考量是否予以敘獎，敘獎

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二、 欲提報敘獎之單位，請於 112年 7月 7日（星期五）前，依行政程序及

本紀錄同時連結於生輔組網頁，歡迎上網瀏覽。 

http://www.osa.nchu.edu.tw/osa/laa/records.html 

 

http://www.osa.nchu.edu.tw/osa/laa/record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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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新版獎懲案件建議表填報說明，將附件一用印後送交生輔組彙辦，

以利完成敘獎建議作業(逾時不候)。 

◎各單位補充說明 

健諮中心：針對近期業管彙整防疫有功人員獎勵經驗，提醒系所填寫活動辦理人

數時應填系所參加人數，若為校級畢業典禮則由承辦單位統一填寫全

校參加人數，獎懲建議表中依據法令，請參考人事室 112.3.15 新修獎

懲辦法，如記嘉獎其依據法令應填第三點第一、三及十一款。 

決    議：因疫情後全面恢復實體畢典，請各單位視為例行性工作者，原則上僅

列為年終考績(核)之參考不予敘獎，有特殊表現人員，則應詳加敘明

具體事蹟並有創新作法始得獎勵，且敘奬不得超過參與人數三分之一

為原則，若敘獎為小功以上者，請依獎懲建議記功事蹟指標說明填寫

各項創新、優化等作為並附佐證資料。人事室近期新修訂獎懲要點，

附件獎懲建議表採條列化選項，請各單位詳實填寫以利承辦單位彙整

陳報，在考績(核)會時可加速審核。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

案    由：擬請討論畢業典禮興光大道路口管制期間，車輛疏導及動線規劃事宜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因興光大道實施時為確保師長及畢業生的行進安全，於 08:30~08:45大

門實施路口管制，雖於行進路線結束時提早解除管制，仍對附近交通造

成影響。 

二、 故為能改善興光大道實施期間交通壅塞問題，建議改進措施說明如下： 

(一)興光大道集合點由原萬年樓旁調整至行政大樓前，開放西側一門供貴賓

及家長進入(如附件二)。 

(二)開放實習商店旁東側二門分散車流(如附件三)，惟依國立中興大學場地

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，委請駐警隊協助代聘義交

負責校外車輛管制，以維安全，相關費用由畢典活動項下經費支應。 

◎各單位補充說明 

  總務處：今年西側一門為畢業生集合地點加上行進動線管制大門進出，造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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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不順暢，未來如集合點可前移行政大樓前，增開西側一門提供車輛

通行，對交通疏導會有很大幫助。 

 學安室：往年興光大道均邀請院系所師長及畢業生參與，這幾年部分系所因集

合時間過早或大熱天要穿學位服等因素，造成同學參加意願不高，且

行進間常有學生逗留與家長拍照，對交通造成不小影響。基於上述原

因是否考量由院系所師長帶領畢業生自行做校園巡禮，再統一規定會

場就位時間即可，避免因興光大道實施，管制車輛進出造成交通壅塞

問題。 

決    議：在前天新生入學指導協調會也有提出車輛交通管制的議題，今年因全

面恢復畢業典禮，當天貴賓及家長踴躍參加進而影響交通，但校園仍

以學生安全為首要，可以依承辦單位建議開放西側一門及東側二門，

動線上請再與駐警隊討論規劃，另校園巡禮是否集中實施或者改由各

系自行實施都可以再討論，畢竟興光大道是有儀式感的進場方式，對

畢業生而言是四年一次的特別回憶，明年可針對這個議題作意願調

查，統計結果另於下次協調會中討論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主席結論暨決議事項： 

感謝各位對於本屆疫情解封後的畢業典禮支持與配合，讓活動得以圓滿結束，這次

典禮雖因興光大道管制車輛進出時影響交通，今天在會議中已提出精進作法，期使明年辦

理時能更加順利。另外各單位如有獎勵案提出時，要依人事室新版建議表及規定填寫，確

保內容細項清楚，謝謝大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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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國立中興大學□編制內職技人員□約用職員□技工、工友獎懲案件建議表 

員工編號  單位全銜  

職    稱  姓    名  

申請獎懲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活動（會議）完成
日期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獎懲案由（請以 50個字數內簡要說明）  

獎
勵
案 

獎勵案基本資料 (請確實勾選) 嘉獎事蹟(辛勞貢獻) 記功事蹟(功勞貢獻) 

□為本職業務□為交辦業務 

□為主辦人  □為協辦人□為督導
人 

□本案為跨單位業務。 

會議（活動）：辦理人數:     人，
辦理天數：      日 

代理他人職務：代理人數:     

人，代理月日數：      月      

日 

□例行性□非例行性活動或業

務 

□公文/業務處理量 

□經費執行額度 

□工序繁雜耗時 

□突發或急迫處理 

□創新作法 

□優化措施 

□簡化流程 

□危機處理 

□特殊貢獻 

嘉獎事蹟佐證資料： 

 
 

記功事蹟佐證資料： 

 
 

懲

處

案 

懲處案基本資料(請確實勾選) 申誡事蹟(情節輕微) 記過事蹟(情節重大) 

□為本職業務□為交辦業務 

□為主辦人  □為協辦人□為督導
人 

□公文/業務處理違失 

□浪費公帑或損毀公物 

□稽延公務處理時效 

□突發或急迫狀況處理不當 

□其他:(個人行為或公務作為違反

相關法令規定情節輕微) 

□公文/業務處理不當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

□浪費公帑或損毀公物造成重大損失 

□稽延公務處理時效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

□突發或急迫狀況處理不當造成不良後

果 

□其他:(個人行為或公務作為違反相關

法令規定情節重大) 

申誡事蹟佐證資料： 

 
 

記過事蹟佐證資料： 

 

  

依據法令(請務必填寫) 

獎勵 □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     點第     款 

□其他(請敘明) 

懲處 □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     點第     款 

□其他(請敘明) 

建 議 獎 懲 

種 類 及 額 度 

□嘉獎        次；□記功        次；□記大功        次 

□申誡        次；□記過        次；□記大過        次 

建議獎懲單位主管簽章： 
 直屬一級單位主管簽章： 

 

人事室 
 
 
 

校長 
 
 
 

備註： 
一、記功事蹟指標說明：創新作法係指從無到有採具可行、優化措施係指增進效能精進服務品質、簡化流程係指提升

效率減少不必要程序、危機處理係指圓滿及有效處理突發狀況、特殊貢獻係指提升校譽或增加校務基金收入等事
項。 

二、嘉獎、記功、申誡及記過之佐證資料，應就勾選項目以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方面予以量化說明，並以附件方式依
序呈現。 

三、依本校第 17 屆第 7 次考績委員會決議：各單位建議獎勵案，獎勵額度在記功以上之單位應派員列席說明。 
四、單人獎懲請逕以本表簽核辦理，2 人以上(含)獎懲請以簽呈方式辦理，並請逐員逐案檢附本表及相關附件資料。  

生輔組核章 一級主管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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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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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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